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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报告

2021年11月29日

林业碳汇“点绿成金”，提高精准扶贫效率，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

事件点评

林业碳汇作为最经济的负排放技术，除了性价比高及生态优势外，

具有多项伴随林业项目产生的其他共同效益，包括提高精准扶贫效率、
助力乡村振兴和推动共同富裕等。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纳入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购买贫困地区林业碳汇。”从购买者角度
来看，参与自愿市场林碳交易的驱动因素包括：1）抵消超额碳排放量；

2）非碳效益，包括助力脱贫和乡村振兴，以及提升企业绿色形象等。我

们通过对以下几个案例的简单阐述来论证林碳项目所产生的其他效益。

案例一：浙江丽水庆元县贤良镇首笔森林碳汇交易。2021 年 11月
23 日，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以 100元/吨的价
格向丽水市庆元县贤良镇购买 22.72 吨核证碳汇减排量，以抵消推进会

在电力、交通、住宿等方面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次交易所得归贤
良镇强村公司所有，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为本次交易出具了碳中和证书。
虽本次交易金额不大，但潜力巨大，根据《浙江省丽水市森林经营碳汇

普惠方法学》，贤良镇森林经营碳汇普惠项目总面积为 1121.13公顷，
每年可给贤良镇带来上百万元的碳汇潜在收益，助力乡村振兴。

案例二：广西柳州碳汇精准生态扶贫项目+碳汇乡村振兴项目。2020
年 9月，广西柳州市推出碳汇精准生态扶贫项目，该项目把柳州市的树

木进行编号登记，将树木碳汇等信息和贫困户信息录入柳州碳汇精准生
态扶贫数据平台，发动社会各界进行购买，统筹解决减碳和增收两大挑

战，根据中国新闻网，截至 2021 年 9 月，柳州市社会各界认购林木 7
万多株，帮扶贫困户 141户，成交金额 21 万多元。2021年 9 月，柳州
市生态环境局从乡村振兴的角度，以低碳生态乡村为载体，以林木资源

为依托，继续在碳汇精准生态扶贫项目的基础上推出碳汇乡村振兴项

目。该项目有助于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加快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
进程。

案例三：贵州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2018年 7月，贵州利用丰富
的林业资源开始实施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该项目按照严格的科学计
算方法，把属于群众的符合条件的林地资源以每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作

为产品，通过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向全社会销售，获得的收入全部汇
入对应贫困户的账户，使贫困户真正享受到生态红利。根据中国环境报，

2020年，单株碳汇项目覆盖全省 18个县 663个村 10326户，开发碳汇
树木 412.3 万株，年可销售碳汇金额 1236.9 万元，其中“9+3”贫困区

县以及盘州市共开发 10187户 406.3万株，年可交易碳汇金额 1218.9万
元，已全部售罄并足额清分到贫困户账户，户均增收 1196 元。该项目

将林业碳汇和精准扶贫有机融合，形成“生态+扶贫”双赢局面。

案例四：丰宁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CCER备案项目）。
2014年 12月，北京市发改委预签发了 9.6万余吨二氧化碳当量，促成该

项目于 2014年底在北京市环交所成功登陆。截至 2020年 4月，千松坝
林场已完成碳汇交易 9.6万吨，交易金额共计 359万元。村里将第一期

碳汇收入计入集体收入，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依托碳汇造林所建立的生态资源，林场辖区 40个贫困村已发展旅游专业
村 10个、农家院 100余家，1.5万多名贫困人口通过务工、发展旅游项

目实现脱贫致富，迈入小康生活，林业碳汇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有效助力脱贫，提高精准扶贫效率，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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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及服务

投资建议

预计我国 CCER重启时间在即，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将加速建成，
叠加国家发改委与林草局政策积极提升林草碳汇潜力，我们认为对林业
碳汇领域进行积极布局的企业有望充分享受产业趋势与政策支持所带来

的红利。继续强烈推荐东珠生态，建议重点关注福建金森，岳阳林纸，
晨鸣纸业，永安林业。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碳交易推广不及预期；林业碳汇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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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 2017年
7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东亚前海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 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

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

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

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

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

和准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东亚前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

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段小虎，东亚前海证券新兴产业组首席与电新组首席，兼任海外首席。研究所助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复旦

大学与巴黎第一大学硕士。曾获 2017年新财富第 2名，水晶球奖第 4名，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第 4名；2018
年新财富第 4名，2018年Wind金牌分析师第 3名。

投资评级说明

东亚前海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

东亚前海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

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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